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股份”、“上市公司”或“公

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

构，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及《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的监管要求》（以下简称“《发行监管问答》”）等有

关规定，对恒邦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

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4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引进滕伟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议案》、《关于与滕伟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重新与滕伟、江西铜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引入自然人滕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滕伟先生

同意以现金 375,294,192 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35,505,600 股，并与恒邦

股份开展战略合作。 

2020 年 4 月 12 日，公司与滕伟先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山东恒邦冶

炼股份有限公司与滕伟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以下简称“《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 

二、投资者是否符合战略投资者的要求，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是否得到有效保护 

（一）关于滕伟先生的战略投资者资格 

根据上市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会议文件及公告的《山东恒邦冶炼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滕伟先生本人的调

查表、承诺函以及上市公司与滕伟先生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等，经核查，滕伟先生符合《实施细则》第七条和《发行监管

问答》对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要求，具体如下： 

1、滕伟先生在贵金属冶炼行业拥有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根据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并经核查，滕伟先生在贵金属冶炼行业拥

有黄金矿产方面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在黄金冶炼原料信息、贵金属行业信息、矿

产资源等方面具有信息优势，持有山东成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金矿业”）、

招远市九洲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矿业”）股权，可为公司提供贵黄金

冶炼原料信息、贵金属行业信息、矿产资源，进一步丰富公司的黄金矿山资源。 

2、滕伟先生与上市公司开展密切合作，谋求双方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

利益 

上市公司主要从事黄金探矿、采矿、选矿、冶炼、化工及稀散金属生产，是

国家重点黄金冶炼企业。滕伟先生系拥有多处黄金矿产等贵金属矿产资源的行业

人士，可在公司所需的黄金冶炼原料信息、贵金属行业信息、矿产资源等方面与

公司进行密切合作。 

因此上市公司与滕伟先生在业务发展等方面有较高的协同效应，上市公司与

滕伟先生有意谋求双方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利益。《战略合作协议》生效后，

双方将利用各自优势，通过互补，实现共赢，以期产生良好的资源互补、纵向一

体化的经营协同效应。 

3、滕伟先生拟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较大比例股份 

2020 年 4 月 12 日，滕伟先生与上市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拟以 375,294,192 元价款认购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 35,505,600 股股份，预

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将持有上市公司 3%的股份。 

根据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滕伟先生拟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暂

未做退出安排。且滕伟承诺，其通过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取得的股票，自非

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 

4、滕伟先生愿意并且有能力履行相应职责 

根据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协议生效后，滕伟先生将积极向上市公



 

 

司提供所掌握的贵金属相关的黄金冶炼原料信息、贵金属行业信息、矿产资源，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将前述潜在资源推荐给公司，助力公司长远、稳定发展。因

此滕伟先生愿意并有能力认真履行相应职责。 

5、滕伟先生拟委派董事实际参与公司治理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根据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在协议生效后，滕伟先生有权向恒邦股

份推荐一名董事候选人，并按照公司的决策程序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后聘任成为

公司董事。滕伟先生委派董事参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治

理水平，帮助上市公司提高公司质量和内在价值。 

6、滕伟先生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滕伟先生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最近三年

不存在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7、本次战略合作可为公司带来黄金矿产战略性资源，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升公司的销售业绩和盈利能力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引入的滕伟先生拥有黄金矿产战略性资源，与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具有较高的协同效应，有意与上市公司谋求双方协调互补的长期

共同战略利益。 

根据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借助于滕伟先生的黄金冶炼原料信息、

贵金属行业信息、矿产资源，可进一步丰富公司的黄金矿山资源，增强上市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打开公司黄金冶炼原料的通道，增强对原料渠道的控制能力，

降低采购成本，提升上市公司的销售业绩和盈利能力。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滕伟先生符合《实施细则》第七条和《发行监管问答》

对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要求。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已履行相应的程序，上市公司利益和

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已得到有效保护 

2020 年 4 月 12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新与滕伟、江西铜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关于引进滕伟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议案》、《关于与滕伟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引入滕伟先生作为战略投资者，并同意上市公司

与滕伟先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20 年 4 月 12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新与滕伟、江西铜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关于引进滕伟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议案》、《关于与滕伟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引入滕伟先生作为战略投资者，并同意上市公司

与滕伟先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20 年 4 月 12 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

第二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关于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引入滕伟先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

非公开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2020 年 4 月 12 日，上市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关于引入滕伟作为战略投资者

并与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审核意见》，认为引入滕伟先生作为战略投资者

参与非公开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此外，上市公司已按照《战略投资者问答》的要求，在董事会议案及相关信

息披露文件中充分披露公司引入滕伟的目的、商业合理性、募集资金使用安排、

滕伟的基本情况、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等。 

同时上市公司与滕伟先生已于 2020 年 4 月 12 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就

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等事项作出安排，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包括：滕伟具备的优

势以及与上市公司的协同效应，合作方式、合作领域、合作目标、合作期限、认

购股份的安排（定价依据、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参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安

排、持股期限及未来退出的安排、违约责任等。该《战略合作协议》已成立，经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非公开发行取得国家出资企业批准及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生效。 

上市公司拟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滕伟先生作为战略投资者并与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

相关议案，该等议案尚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且中

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应当单独计票并披露。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引入滕伟先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已履行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双

方已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现阶段已得到有效保护。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借战略投资者入股名义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经核查，滕伟系拥有多处黄金矿产等贵金属矿产资源的行业人士，现持有成

金矿业、九洲矿业股权，可在公司所需的黄金冶炼原料、贵金属行业信息、矿产

资源信息等方面与公司进行密切合作。通过引入滕伟，公司可进一步丰富公司的

黄金矿山资源，打开黄金冶炼原料的通道，增强对原料渠道的控制能力，降低采

购成本，推动实现公司的销售业绩上升，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的盈

利能力。引入滕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非公开，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且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均已发明确意见，认为本次引入滕伟先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非公开有利

于保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上市公司已与滕伟先生依

法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引入滕伟先生作为战略

投资者，不存在上市公司借战略投资者入股名义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关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是否存在向发行对象

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或者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

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经核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江西铜业以及滕伟先生已分别出具如

下承诺： 

滕伟先生已于 2020 年 4 月 12 日出具《关于认购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说明、声明与承诺》确认，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江西铜业及其控股股东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未向其作出保底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未直接或

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 

江西铜业已于 2020 年 4 月 12 日出具《关于认购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说明、声明与承诺》确认，除作为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参与本次非公开外，江西铜业未向本次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做出



 

 

保底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其他发行对象提供

财务资助或者补偿。上市公司及其他持有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未向江西铜业

作出保底收益或变相保底收益承诺，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江西铜业提供财

务资助或补偿。 

上市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12 日出具《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声明、承诺及保证》确认并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

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

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

不存在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或者直接或通过利益

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滕伟先生符合《实施细

则》第七条和《发行监管问答》对战略投资者的基本要求；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

投资者合法权益现阶段已得到有效保护。 

（2）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引入滕伟先生作为战略投资者，不存在上

市公司借战略投资者入股名义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3）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存在向发行对象作

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或者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

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    

 郁韡君  俞君钛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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